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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人寿岭峰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指您

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岭峰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合同的被保险人。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18 周岁至 65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方式：一次性支付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产品基本特征 

一、运作原理 

投资连结保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至少在一个投资账户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人寿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人所交的保险费进入保险公司专门为投保人设立的个人账户。投资连结保险通常具有多个

投资账户，不同投资账户具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方向，投保人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选择将个人账户资

金分配到不同投资账户中，并可在合同约定条件下进行部分领取。 

投资连结保险不设定最低保证利率，投资损益可以在个人账户净值波动中反映出来。 

二、保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您累计所支付的保险费数额（不计息）减去您累计申请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的金

额。 

合同保险金额按条款“第 2.3 条”规定、根据基本保险金额进行计算确定。 

三、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

导致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身故保险金的金额按以下情形确定: 

（1）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于合同犹豫期后身故，或者您选择在犹豫期内

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身故的，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 

①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条款“第 3.3 条”所列证明和资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个人账户价

值； 

②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到达年龄对应给付比例。 

（2）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于合同犹豫期内身故，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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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到达年龄对应给付比例。 

2.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含）内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向身故

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身故保险金的金额按以下情形确定: 

（1）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于合同犹豫期后身故，或者您选择在犹豫期内

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身故的，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下列两者中的较大者： 

①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条款“第 3.3 条”所列证明和资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个人账户价

值； 

②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2）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于合同犹豫期内身故，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合

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各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加上身故时保单年度数（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四、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１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在

我们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条款“第 3.3 条”所列证明和资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条款“第

3.3 条”所列证明和资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合同的现金价值。 

五、其他免责条款 

除条款“第 2.4 条 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以下条款中以加粗显示的内容：

“第 1.4 条 犹豫期”、“第 3.2 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4.3 条 效力中止”、“第 9.1 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第 9.2 条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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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含）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的需

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 

您有权选择是否在犹豫期内将合同约定的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在保险单上载明。如果您未选择，我

们将视为您默认同意在犹豫期后将合同约定的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 

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将合同的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即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并且在犹豫期内提出

解除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您退还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结算的个人账户价值以及除资产管理费以外其他已收取的各项费用。 

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且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

同的通知书时，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

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投资账户情况说明 

一、投资账户 

指为履行合同的保险责任，我们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资金运作设立的一个或多

个独立的投资账户。各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 

二、投资账户的种类 

我们现已设立以下投资账户： 

岭峰鸿投资账户 

1.投资账户特征 

本投资账户为股债混合型投资账户，基于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根据投资账户的投资收益目标和风险承受

能力构建投资组合，在有效控制波动率和回撤的基础上，力争取得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本投资账户属于

风险水平中等的投资账户，不保证投资收益。 

2.投资范围 

本投资账户可投资于下述资产： 

（1）流动性资产：主要包括现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活期存款、银行通知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和剩余期限不超过 1年的政府债券、准政府债券及逆回购协议，以及本投资账户可参与的其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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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的工具或产品； 

（2）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大额存单、同业存单等）、金融

企业（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公司）债券、剩余期限在 1年以上的政府债券、准政府债券、固定收益类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交易市场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本投

资账户可参与的其他属于此类的工具或产品； 

（3）权益类资产：主要包括股票、股票型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权益类或混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以及本投资账户可参与的其他属于此类的工具或产品。 

如未来出现可参与投资的其他品种，本账户将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进行

相应调整，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按相应资产类型进行管理。 

3.投资比例 

投资于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低于账户价值的 5%；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80%；

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80%。 

本投资账户可进行债券正回购，正回购比例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100%。 

本投资账户建立初期、10个工作日内赎回比例超过账户价值的 10%时、投资账户清算期间，投资账户可

以突破上述有关流动性比例的限制，但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调整至规定范围内。 

4.投资策略 

a) 权益类投资 

权益类投资部分核心为价值投资与绝对收益导向。股票投资方面，将通过精选优质个股，对公司基本面

和市场运行规律的深入分析，挑选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优质标的，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同时将结合对行业

和公司基本面变化的跟踪，前瞻性预判趋势拐点，立足将仓位布局在估值相对较低、市场关注度低以及股价

位置低的底部左侧标的上，待投资逻辑得到市场认可，股价上涨空间大，持股性价比突出。权益类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方面，将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对基金管理公司及其旗下的基金做出整体的分析和评价，同时针

对基金的投资理念、重仓持股、市场表现、净值增长、规模和利益博弈的全面分析，发掘风险较小、收益稳

定，净值增长潜力较好的基金品种。 

b) 固定收益类投资 

固定收益类投资以流动性管理和稳定绝对收益为主要目标，通过系统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与市场环境研判，

深入分析经济增长、通胀水平、货币政策取向、财政政策力度及全球经济互动等因素，确定利率中枢变化趋

势和信用周期阶段，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整体资产配置方向。在明确投资方向后，策略将结合市场定价、估

值结构以及投资期限需求，综合运用三种主要投资手段：一是利率曲线策略，通过调整久期、跨期限利差交

易优化组合；二是信用策略，严选基本面稳健、估值合理的信用债，分散配置控制集中度风险；三是骑乘策

略，通过加强中短久期债券的配置机会研判，利用债券随着持有期推进而自然下移收益率曲线所带来的价格

升值与票息收益，实现较为稳健、可预测的资本利得与利息回报，进一步为投资组合贡献稳定收益。 

5.投资限制 

本账户各投资品种的具体额度、投资比例和投资限制均遵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 

6.业绩比较基准 

年化收益率 6%（非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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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投资风险 

本投资账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有组合资产市场价格波动（股票、基金等）的市场风险、债券利率风险及信

用风险、因证券市场交易量不足导致证券不能迅速、低成本变现的流动性风险、关联交易风险、操作或技术

风险、适当性管理相关风险及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等。如实施境外投资，还会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以及

境外投资风险。                                                                     

三、投资账户价值的评估 

我们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投资账户价值进行评估。 

投资账户价值=该投资账户总资产–该投资账户总负债（不含浮动资产管理费） 

投资单位价值=投资账户价值÷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 

投资账户总资产和总负债的评估方法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 

四、投资单位价格 

投资单位价格根据各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值确定并予以公布，分为买入价和卖出价。投资单位价格

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 4位。 

卖出价是资金退出投资账户，将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兑现为现金时所使用的价格。 

卖出价=投资单位价值 

买入价是资金进入投资账户，折算为投资单位时所使用的价格。 

买入价=卖出价×(1+买入卖出差价) 

买入卖出差价以投资单位价值的百分比表示，目前我们不收取买入卖出差价。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

法规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买入卖出差价的收取标准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 2%。 

五、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资产管理费由基础资产管理费和浮动资产管理费两部分组成，基础资产管理费按日计提和收取；浮动资

产管理费在您申请部分领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身故以及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每个浮动资产管理费固定收取

日（为每年的 12 月 20 日，非资产评估日顺延）计提并收取。 

1.基础资产管理费 

我们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按前一日按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收取投资账户的基础资产管理费，收取

标准如下： 

投资账户基础资产管理费=前一日该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资产评估日天数×基础资产管理费收取

比例/365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扣除基础资产管理费后等于投资账户价值。 

其中：岭峰鸿投资账户的基础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为每年 1.3%。 

2.浮动资产管理费 

（1）当您申请部分领取或解除合同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对您退出的投资单位按以下约定收取浮

动资产管理费，并以卖出投资单位的方式从您退出的投资单位数中扣除，最后再根据条款“第 6.5 条 费用结

构”中“退保费用”约定扣减退保费用后退还给您： 

浮动资产管理费金额=退出的各投资单位的浮动资产管理费金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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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退出的某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小于等于业绩比较基准时，该投资单位的浮动资

产管理费金额为 0； 

2）当退出的某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大于业绩比较基准时，该投资单位的浮动资产管

理费按以下两者较小者收取： 

①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业绩比较基准以上浮动资产管理费计提比例×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365； 

②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2%-基础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该投资单位

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365。 

以上投资单位的当前计算期间的起始日为该投资单位进入您的个人账户的资产评估日与您本次申请部分

领取或解除合同前最后一个浮动资产管理费固定收取日中的较晚者（含）；终止日为您提出部分领取申请之日

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或您提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 

（2）当被保险人身故时，对您持有的所有投资单位按以下约定收取浮动资产管理费，并以卖出投资单位

的方式从您持有的投资单位数中扣除： 

浮动资产管理费金额=您持有的各投资单位的浮动资产管理费金额之和 

1）当您持有的某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小于等于业绩比较基准时，该投资单位的浮动

资产管理费金额为 0； 

2）当您持有的某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大于业绩比较基准时，该投资单位的浮动资产

管理费按以下两者较小者收取： 

①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业绩比较基准以上浮动资产管理费计提比例×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365； 

②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2%-基础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该投资单位

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365。 

以上投资单位的当前计算期间的起始日为该投资单位进入您的个人账户的资产评估日与我们收到领取身

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条款“第 3.3 条”所列证明和资料前最后一个浮动资产管理费固定收取日中的较晚者（含）；

终止日为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条款“第 3.3 条”所列证明和资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 

（3）在每个浮动资产管理费固定收取日，对您持有的所有投资单位按以下约定金额收取浮动资产管理费，

并在该日以卖出投资单位的方式收取： 

浮动资产管理费金额=您持有的各投资单位的浮动资产管理费金额之和 

1）当您持有的某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小于等于业绩比较基准时，该投资单位的浮动

资产管理费金额为 0； 

2）当您持有的某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大于业绩比较基准时，该投资单位的浮动资产

管理费按以下两者较小者收取： 

①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业绩比较基准以上浮动资产管理费计提比例×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365； 

②该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2%-基础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该投资单位

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365。 

以上投资单位的当前计算期间的起始日为该投资单位进入您的个人账户的资产评估日与此前最后一个浮

动资产管理费固定收取日中的较晚者（含）；终止日为当前浮动资产管理费固定收取日前一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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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年化收益率=（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的终止日的投资单位价值/投资单

位在当前计算期间的起始日的投资单位价值-1）×365/投资单位在当前计算期间内的天数； 

岭峰鸿投资账户的业绩比较基准为年化收益率 6%，业绩比较基准以上浮动资产管理费计提比例为 25%。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基础资

产管理费与浮动资产管理费比例之和最高不超过 2%。如果我们对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进行调整，我们将提

前通知您。 

六、投资账户资产托管 

合同项下各账户资产的托管银行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个人账户 

一、个人账户 

指我们为了履行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利益而为您单独设立的账户，用于记录合同下您在各投资账

户的投资单位数量。 

二、个人账户净值 

在任意一个资产评估日，您的个人账户净值等于您名下的各投资账户中您拥有的投资单位数与相应投资

单位在该资产评估日的卖出价的乘积之和。 

三、个人账户价值 

在任意一个资产评估日，您的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您个人账户净值按条款“第 5.7 条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约定扣减相应的浮动资产管理费（如有）后的余额。 

我们每年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 

四、个人账户的建立 

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我们将您投保时的可投资金额按照约定的投资账户分配

比例，以合同生效日当日的投资单位买入价购买投资单位，建立您的个人账户。若合同生效日当日没有投资

单位买入价的，以合同生效日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买入价购买投资单位，建立您的个人账户。 

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我们将您投保时的可投资金额按照约定的投资账户分配

比例，以犹豫期满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投资单位买入价购买投资单位，建立您的个人账户。 

您追加保险费时，我们将按照与您约定的投资账户分配比例，以确认追加保险费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投

资单位买入价购买投资单位，进入您的个人账户。 

五、费用结构 

合同的费用包含资产管理费用、初始费用、退保费用、风险保险费和保单管理费，其中资产管理费用按

条款“第 5.7 条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收取，其他费用按以下约定收取： 

1.初始费用 

我们在您支付的保险费进入个人账户前，从中扣除的费用。初始费用按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 

目前我们收取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3%。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初始费用的收取标

准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您支付保险费的 5%。 

2.退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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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犹豫期满后解除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时我们收取的费用，直接从所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

中收取。 

退保费用按照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个人账户价值或者我们收到部分领取

申请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部分领取部分对应的个人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 

我们收取的退保费用比例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及以后 

退保费用比例 5% 3% 1% 0% 

3.风险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是我们对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风险保险费按您个人账户中各投资账户的个人

账户净值进行分摊，以卖出投资单位的方式收取，并不收取浮动资产管理费。 

自合同的第 7个保单月度起，我们于合同每个保单月度的月生效对应日收取当月月度风险保险费。 

4.保单管理费 

我们于合同每个保单月度的月生效对应日收取保单管理费，保单管理费按您个人账户中各投资账户的个

人账户净值进行分摊，以卖出投资单位的方式收取，并不收取浮动资产管理费。目前我们不收取保单管理费。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保单管理费的收取标准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 30 元/

月。 

六、持续奖金 

若合同于第 5个保单周年日有效且您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与第 1个保单年度累计追加保险费金额（不计息）

大于累计申请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金额，我们将在第 5 个保单周年日后的首个资产评估日向您发放持续奖

金，持续奖金的数额为您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与第 1 个保单年度累计追加保险费金额（不计息）扣除累计申请

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金额后的 3%；若合同于第 6 个保单周年日有效且您第 2 个保单年度累计追加保险费金

额（不计息）大于累计申请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金额，我们将在第 6 个保单周年日后的首个资产评估日向

您发放持续奖金，持续奖金的数额为您第 2 个保单年度累计追加保险费金额（不计息）扣除累计申请个人账

户价值部分领取金额后的 3%；若合同于第 7 个保单周年日有效且您第 3 个保单年度累计追加保险费金额（不

计息）大于累计申请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金额，我们将在第 7 个保单周年日后的首个资产评估日向您发放

持续奖金，持续奖金的数额为您第 3 个保单年度累计追加保险费金额（不计息）扣除累计申请个人账户价值

部分领取金额后的 3%；以此类推。 

持续奖金进入个人账户不收取初始费用。 

持续奖金买入的投资单位数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买入的投资单位数=持续奖金金额÷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为持续奖金发放日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买入价。 

七、个人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合同保险期内且合同有效，在犹豫期满之后，若被保险人仍生存，您可以向我们书面申请部分领取个

人账户价值，并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如您委托他人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件。 

您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领取后的个人账户净值余额均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数额；如果部分领

取后的个人账户净值余额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数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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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规定的领取后的个人账户净值余额最低数额为 500 元，我们保留调整该最低数额的权利。 

对于满足上述部分领取条件的，我们按收到部分领取申请书及上述部分领取资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

的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并自收到上述部分领取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给付您申

请的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扣除条款“第 6.5 条 费用结构”中约定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申请的部分领取

金额于我们收到您的申请时从个人账户净值中扣除。 

八、信息披露 

    1.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我们每个资产评估日在公司网站（life.ehuatai.com）公布投资账户单位价格。 

    2.投资账户状况公告 

    我们至少每半年一次在公司网站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可的公众媒体上发布信息公告，信息公告的

主要内容为各投资账户在报告期内的运营情况。 

    3.客户报告 

    我们每年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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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1、投保信息 

华先生，40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华泰人寿岭峰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一次性支付保险费

10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个人账户建立时间选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 

    华先生选择不做任何部分领取，一直保留在投资账户中。 

2、投保示例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险人 

期末年龄 

一次性支付 

保险费 

追加 

保险费 

累计所交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保单 

管理

费 

当年度进

入个人账

户价值的

金额 

持续 

奖金 

部

分

领

取 

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 

风险保险费 

不利 中性 乐观 

1 41 100,000 - 100,000 3,000 - 97,000 - - 36 35 34 

2 42 - - 100,000 - - - - - 53 48 43 

3 43 - - 100,000 - - - - - 56 48 39 

4 44 - - 100,000 - - - - - 61 47 33 

5 45 - - 100,000 - - - 3,000 - 65 45 24 

6 46 - - 100,000 - - - - - 64 37 7 

7 47 - - 100,000 - - - - - 69 33 - 

8 48 - - 100,000 - - - - - 74 26 - 

9 49 - - 100,000 - - - - - 79 18 - 

10 50 - - 100,000 - - - - - 84 7 - 

20 60 - - 100,000 - - - - - 121 - - 

30 70 - - 100,000 - - - - - - - - 

40 80 - - 100,000 - - - - - - - - 

50 90 - - 100,000 - - - - - - - - 

60 100 - - 100,000 - - - - - - - - 

65 105 - - 100,000 - - - - - - - - 

 

单位：人民币元 

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 

身故保险金 

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 

个人账户价值 

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保单年度末的 

现金价值 

不利 中性 乐观 不利 中性 乐观 不利 中性 乐观 

160,000 160,000 160,000 97,934 100,360 102,785 93,037 95,342 97,646 

140,000 140,000 140,000 98,860 103,823 108,908 95,895 100,709 105,640 

140,000 140,000 140,000 99,792 107,408 115,402 98,794 106,334 114,248 

140,000 140,000 140,000 100,729 111,120 122,292 100,729 111,120 122,292 

140,000 140,000 140,000 104,671 117,963 132,605 104,671 117,963 13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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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 

身故保险金 

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 

个人账户价值 

不同投资回报率假设下的保单年度末的 

现金价值 

不利 中性 乐观 不利 中性 乐观 不利 中性 乐观 

140,000 140,000 140,554 105,653 122,053 140,554 105,653 122,053 140,554 

140,000 140,000 148,987 106,640 126,292 148,987 106,640 126,292 148,987 

140,000 140,000 157,926 107,632 130,685 157,926 107,632 130,685 157,926 

140,000 140,000 167,402 108,629 135,241 167,402 108,629 135,241 167,402 

140,000 140,000 177,446 109,631 139,967 177,446 109,631 139,967 177,446 

140,000 197,437 317,778 119,983 197,437 317,778 119,983 197,437 317,778 

132,399 278,505 569,092 132,399 278,505 569,092 132,399 278,505 569,092 

146,250 392,858 1,019,158 146,250 392,858 1,019,158 146,250 392,858 1,019,158 

161,551 554,166 1,825,157 161,551 554,166 1,825,157 161,551 554,166 1,825,157 

178,453 781,705 3,268,577 178,453 781,705 3,268,577 178,453 781,705 3,268,577 

187,556 928,421 4,374,094 187,556 928,421 4,374,094 187,556 928,421 4,37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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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上表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2） 上表演示中的“不利”、“中性”、“乐观”三档情景的假设投资回报率分别为年利率 1%、3.5%、6%；该

假设投资回报率为扣除了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后的净投资收益率； 

（3） 上表演示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假设发生在保单年度初，且保单没有发生部分领取或退保，

若实际发生时间和金额与假设不完全一致，各项保单利益将有所调整； 

（4） 上表中的个人账户价值、现金价值、身故保险金的利益演示为保单年度末； 

（5） 上表演示的现金价值等于个人账户价值减去相应退保费用。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华泰人寿岭峰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产品说明书的全

部内容，知悉本产品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资账户说明、投资账户价值评估、各项费用的扣除、犹豫期

及退保等相关事宜。同时，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保单利益测算举例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个人账户价值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测算举例，本

人要承担本产品的投资风险。 
  

投保人签名：        

 

 


